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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38        证券简称：浙江鼎力       公告编号：2022-048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执行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

的通知》（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 15 号”），对公司会

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21 年 12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

的通知》（财会[2021]35 号），规定了“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关于资金集中

管理相关列报”、“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同时，准则解释第 15 号要求：“关

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

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内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内容自颁布之日起执行。根据上述文件要求，

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于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

政策。 

2022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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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

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 

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

品对外销售（以下统称试运行销售）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

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应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

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试运行产出的有关产品或副产品在对

外销售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的应当确认为存货，符合

其他相关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相关资产。测试固定资

产可否正常运转而发生的支出属于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的必要支出，

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的有关规定，计入该固定资产成本。 

2、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 

企业根据相关法规制度，通过内部结算中心、财务公司等对母公司及成员单

位资金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对于成员单位归集至集团母公司账户的资金，成员

单位应当在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项目中列示，或者根据重要性原则并结合

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其他应收款”项目之上增设“应收资金集中管理款”项

目单独列示；母公司应当在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项目中列示。对于成员单

位从集团母公司账户拆借的资金，成员单位应当在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项

目中列示；母公司应当在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项目中列示。 

3、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八条第三款规定，亏损合同，是

指履行合同义务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成本超过预期经济利益的合同。其中，“履行

合同义务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成本”应当反映退出该合同的最低净成本，即履行该

合同的成本与未能履行该合同而发生的补偿或处罚两者之间的较低者。 

企业履行该合同的成本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和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

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其中，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包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等；

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包括用于履行合同的固定资产的折

旧费用分摊金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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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采用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相关规定。其他未变更

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 15 号>的通知》（财会[2021]35 号）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

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公司实际情况，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通知》（财会[2021]35 号）的规定进行相应变更，符合

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决策

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公司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

通知》（财会[2021]35 号）的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的合理变更，其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9 日 


